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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之间的关系先后经历了“主从型”与“协助型”，二者之间关系的演
进是顺应我国国情和时代的发展所需。随着审计监督机制的日益完善，只有强化国家审计与内部
审计的协同互助，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对审计体系构建的决策部署，才能更好地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效

率，增强审计监督合力，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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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是新形势下党的十九大对审计监督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出的新要求。如何改革
审计体制、创新审计理论、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也成为新时代的研究热点。随着 2018 年中央审计委员会
的成立，审计监督体系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审计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对于古代审计起源的具体时期，学术

界仍存在一些不同程度的争议，主要观点有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早期、西周时期及春秋战国时期等。就
审计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审计主要经历了奴隶社会审计的萌芽与产生、封建社会审计的繁荣与衰退、近
代审计的探索与演进以及现代审计的创新和发展这四个阶段。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我国审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由国家审计、社会审计与

内部审计共同构成的审计体系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引起了审计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

研究。本文以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关系演进的视角作为切入点，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整
理和总结，搜寻有关内部审计在审计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较为主流的观点有两种: “基础论”与“独立论”。
“基础论”认为内部审计是顺应国家审计的需要产生的，这一观点认为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是处于“主从型”
关系。“独立论”认为二者职能不同，相互独立，不存在依附关系，为提高审计效率，鼓励互相利用成果，二者
是处于“协助型”关系。
本文在回顾我国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借助于前人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国家

审计与内部审计先后经历的“主从型”与“协助型”的关系演进进行归纳与评述，认为: 为积极贯彻落实十九
大提出的“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的决策部署，二者应持续保持“协助型”关系，
才能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才能推动社会经

济持续稳定高效地发展。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我国近现代审计发展历程的回顾

受托经济责任是我国审计产生的基础。在我国审计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最早起源的是国家审计。奴隶



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委托审计机构对各级地方官员管辖范围内财政收支的真实

性、合法性实施审计，由此形成了古代国家审计。由于分权和分工的管理思想及实践的萌芽，也萌生了早期
的内部审计活动，但其专业化程度较低，常常与其他管理职责一并履行，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内部审计制

度才真正建立。我国古代审计的起源及发展历程为现代审计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
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与我国社会相适应的审计思想、行为规范和工作方法。中华民国是新式审计制度的开
端，民国政府在探索中试图引领审计走向法制化，但政府的腐朽与审计环境的混乱最终阻碍了审计的法制化

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重建，我国
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也随之逐渐走向正轨。接下来主要对我国近现代审计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顾。
( 一) 新中国成立前审计的探索与演进

中华民国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相较于古代审计而言，其审计思想的丰富与审

计制度的完善都标志着审计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发展。1914 年北洋政府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财计制度改革，先
后颁布了《审计处暂行章程》《审计条例》《审计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条文规范审计工作，开创了审计法治体
系建设的先河。中央审计机关对民国政府财政收支及预决算的审计，确保了民国财政困难时期各级政府机
制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对南方革命政府与抗战期间重庆革命政府的审计，对大革命时期经费及抗日战争大
后方抗战经费的合理支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尽管民国时期国家审计制度及相关法规的出台为新式审计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法理基础和发展机会，但

审计环境的混乱使得该时期的审计机构及审计法律规章形同虚设，没有起到规范作用。一方面，受政治、经
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内忧外患，局势动荡，制度混乱，许多审计制度措施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审计法律
章程仍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在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大背景下，各级官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行为时有发
生，审计制度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审计监督机制的正常运作举步维艰。
( 二) 新中国成立后审计的建设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 30 年时间里，中华民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国民经济从旧中国财政经济
崩溃的一片废墟中起步，审计的恢复和发展也极为艰难。大多数审计机构被撤销，专职审计机构与专业审计
人员尤为缺乏，审计建制停滞不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
来，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重建，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及社会审计开始恢复、建立、建设和发展起来( 由于社会
审计不属于本文研究范畴，故本文不再赘述) 。1982 年颁布的宪法要求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设
立审计机关，从制度上为国家审计的建立提供了保证。1983 年审计署成立，在审计监督范围广、任务重的情
况下，审计署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开展审计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 以下简称《请示》) ，请求建立健全内部
审计机构。《请示》经批准及贯彻执行后，在审计署强制性行政手段的推动下，各企、事业单位相继建立了内
部审计制度，其内部审计接受本单位及同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该阶段内部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
辅助力量，在维护财经法纪、加强廉政建设、减少损失浪费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9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审计监督正式步入了立法完善阶段，也真
正确立了内部审计的法律地位。随着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股份制企业、企业集团相
继建立，审计的跨度、难度进一步扩大，此时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的设立便从国家的强制要求转变为企业内
在需要。内部审计逐渐为企业认可和重视，其发挥的职能作用也不断增强，逐渐从国家审计的职能附属中独
立出来。在现阶段新形势、新要求的推动下，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要积极构建协同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提高审计效率，为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

三、我国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关系演进研究

审计监督在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的健康运行、提高国民经济效益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审计的地位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作为一种管理机制，审计通过经济监督来
促进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不论是从古代审计思想的启蒙来看，还是近现代审计的产生来看，内部审计都晚于国家审计，且内部审

计最初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审计扩大监督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早期的国家审计对内部审计的领导使得二者
处于“主从型”关系。随着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的发展，二者的职能逐渐有了不同的侧重，内部审计也“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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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渐丰，逐渐从国家审计的“庇荫”下独立出来。国家审计对内部审计由“领导”变为“指导”，内部审计的
部分工作成果经测评后还能被国家审计利用，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审计程序。因此，此时二者的关系在审计监
督体系中逐渐趋于平行，演变成“协助型”关系。就二者关系演进的过程来看，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主要经
历了“主从型”关系与“协助型”关系两大阶段。
( 一) 基于领导和管理的“主从型”关系评述
1．“主从型”关系产生的背景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为审计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1982 年颁布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并就审计机关的职

责、权限等做出明确规定，标志着国家审计制度的建立。国家审计对国家财政、金融部门及重点国有企业的
财务、经济效益等情况进行审计和检查( 崔楚生，1986) ［1］。随着国有企事业单位不断发展壮大，审计的监督
范围进一步扩大，审计事宜日益繁重，国家审计逐渐面临着审计人员不足、超负荷运转等困难。1983 年审计
署成立，在审计监督范围广、任务重、人员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审计署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开展审计工作的几
个问题的请示》，请求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构来减轻国家审计机关的负担。由此，内部审计应运而生，并在
同级审计机关的指导下“边组建、边工作”( 廖洪等，2002) ［2］。

1985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应当设立内部审计机构或人员，内部审计向本部门和同级国家审计机关报告工作。该规
定表明内部审计需要同时接受本单位及国家审计的双重领导。1988 年颁布的《审计条例》对内部审计机构
的设置进行了更细致的规定。1989 年审计署颁布《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该规定作为第一部专门针对
内部审计的部门规章，指导和规范当时的内部审计工作。
由于政府对国家经济资源进行管理和运行，使得国家审计具备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审计组织体系中居

于主导地位，对内部审计实施领导和管理。这种审计机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将审计作为政府行使职能的手
段，通过国家审计机关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来实现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2．“主从型”关系动因探究
( 1) 内部审计工作基础薄弱。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有经济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李齐辉等，2001) ［3］。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坚定了国家审计在审计体系
中的主导地位。由于审计对象多，范围广，需要建立健全单位内部审计共同承担审计工作，以提高国家审计
的效益和质量( 边恭甫，1988) ［4］。以内部审计为基础，国家审计从宏观角度对全国的审计工作进行组织、领
导和监督( 管锦康，1987) ［5］。
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有序开展审计工作、审计发挥监督控制作用的前提( 廖洪，2003) ［6］，也是我国建设法

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在内部审计初步建立阶段，相关法律法规较为薄弱。内部审计在机构
组建、人员配置、程序方法上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工作基础薄弱，需要依赖于国家审计的引导。内部审计在
没有完全被社会接受之前，国家审计的领导与管理也在某些方面充当了内部审计的“保护伞”，为内部审计
的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在内部审计产生初期阶段形成了“国家审计为主体，内部审计为基础”( 周舜臣，
1987) ［7］的“主从型”关系。
( 2) 内部审计之初的双重领导模式。内部审计发展之初接受本部门与国家机关的双重领导: 一方面，内

部审计受直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对本单位的财政收支及经济效益情况行使内部审计监督
权，改善企业管理，提升企业效率，维护本单位的合法权益( 吕金平和杜丽萍，1995) ［8］; 另一方面，内部审计
作为国家审计的基础，需要接受国家审计的指导和监督，向国家审计机关报告工作。国家审计机关为实现对
国家治理的宏观调控，会通过制定各项审计法律法规，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节政策渗透到内部审计工作

中。通过对企事业单位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防范并发现其财政收支中不合法、不合规、不真实等行
为，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从这一角度来说，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职能趋同。
迫于国家审计的需要而产生的内部审计，遭到了部分企事业单位的抗拒。有些单位领导长期不重视内

部审计，导致内部审计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其监督作用; 有些单位甚至刻意寻找各种借口，对内部审计机构进

行打压，要求撤并内审机构、削减相关人员。与此同时，有些单位的内部审计在双重领导下无法找准自身定
位，侧重于对真实性、合规性的监督职责，却忽视了服务职能( 郭丽娜，1999) ［9］。以上种种现象都削弱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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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审计应有的职能，审计缺乏独立性( 王乘风，1991) ［10］，内部审计地位一度遭到轻视。
3．“主从型”关系评述
不同时期，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所呈现出的不同关系，都与我国具体国情表现出良好的相容性和适应

性。审计主体恢复初期，由于我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国家审计在审计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基于国
家实施宏观调控而建立的内部审计是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的产物，在其产生之初，审计体制、
机构及人员等各方面都不够成熟，审计基础薄弱，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在一定时间内，需要在国家审计的引

领和指导下进行完善。因此早期二者处于“主从型”的关系，这种关系符合我国审计恢复初期的实际需要。
但是这种审计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审计的独立性不强，难以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随着内部审计的发

展趋于规范化、专业化，内部审计的审计领域不断扩大，这种“主从型”的关系将不再适应新形势下的审计管
理体制。内部审计将从国家审计的职能中逐渐脱离出来，朝着管理职能方向发展，由监督职能扩大到监督职
能与服务职能并重。在内部审计的管理方面，也会逐渐实现非政府化，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实施引导而非直接
领导，增强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 二) 基于指导与合作的“协助型”关系分析
1．“协助型”关系产生的背景
随着审计体系的日臻完善，内部审计制度也随之逐渐完善。1987 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内部审计学会( 后

更名为“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加强内部审计宣传，开展内部审计学术活动，对单位内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和指导等; 随后于 1994 年国家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正式确立了内部审计的法律地位;
2003 年—2010 年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2003) 、《内部审计基本准则》( 2003) 、《内部
审计具体准则》( 2003—2009) 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2008) 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 2010) 等相
关准则和规范，进一步提升了内部审计的作用，引导内部审计逐渐从附属于国家审计中脱离出来，具有了独

立的地位，标志着内部审计逐渐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尤其是 2006 年修订的《审计法》规定“依法属
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其内部审计工作应当接受

审计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修订后的《审计法》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的关系，强化了内部
审计建设，推动了审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与我国审计事业的长远发展，这是对当时审计体系下国家审计与内部

审计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标志着我国审计事业发展进入了崭新历程。
审计监督工作在维护财经秩序、强化宏观调控、推进依法治国等发面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为

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我国于 2018 年 3 月组建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 在加强政府审
计对内部审计的指导和监督的同时，要调动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力量，增强审计监督合力。这一战略要求
鼓励加快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协同机制的建立，旨在共同构建权威高效的审计体系。2018 年相继出台了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及《审计署关于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业务指导和监督的意见》，为构建二者
的协同机制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意见指导，提高了审计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表明内部审计逐渐从国家审计中脱

离出来，不再由政府审计机关进行直接领导与管理，而是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审计机关的指导与监督，形成了

以业务指导和监督为基础的“协助型”关系。
2．“协助型”关系动因探究
( 1) 宏、微观治理的需要。随着审计法治体系趋于完善，审计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的职能也有了更明显

的分工，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从职能作用的发挥上看，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审计监
督的重点在于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推动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正常运转; 而内部审计则以健全企业内部控
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主。基于此，内部审计不再附属于国家审计，二者的不同职能表现主要在于:
国家审计在对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发挥作用( 颜晓燕等，2018; 李晓慧，2017 ) ［11］［12］，具有系统性、强制

性、全局性等特点( 宋常，2009) ［13］。蔡春等( 2012) ［14］认为，国家审计可以提高和改善国家治理的质量和效
率，具体表现在: 国家审计通过战略防御、清除和修补维护国际安全( 张庆龙等，2009) ［15］，保障国家制度的良
好设计及执行( 王家新等，2015) ［16］，促进国家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制度的实施( 陈丽红等，2016) ［17］，维护国家
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资使用效率( 孙宝厚，2018; 董大胜，2018) ［18］［19］等。
内部审计的职能则更多的表现在作用于公司治理的微观层面，具有内向型、全局性及增值性等特点( 鲍

圣婴，2016) ［20］。起初，内部审计主要对企业的财政收支进行“查错防弊”( 王兵和鲍国明，2013) ［21］，对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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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监督，之后则慢慢过渡到为完善组织的经营管理服务( 陈艳利等，2004; 刘力
云，2002) ［22］［23］。邓大松等( 2019) ［24］通过分析 2006 － 2016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提出了内部审计提升公
司投资绩效的具体路径。王光远( 2007) ［25］认为内部审计作为内部控制的一部分，完善了公司的治理机制，
能够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时现( 2003) ［26］指出，内部审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缓
解了“代理问题”。
可见，就审计职能来看，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的职能基本不存在交叉，服务对象各异，相互独立，各司其

职( 秦荣生，2011) ［27］。在地位上，不再存在谁主谁辅的关系，而是逐渐趋于平行。加强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
的协同联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在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 2) 构建监督合力的需要。新形势下审计范围进一步拓宽，审计对象和审计内容复杂多样性，也给审计

带来了更多未知的风险。在审计质量与效率的要求下，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构建协同机制已成必然，二者应
该互为补充( 刘国常和郭慧，2008) ［28］。由于二者在审计内容、审计证据及审计方法等具体工作方面具有一
致性，因此提倡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加强相互协助，强化审计工作成果的共享，以提高审计效率，减少审计资

源的浪费。一方面，内部审计较为灵活，对单位内部情况掌握较多，能够弥补国家审计作为外部审计对被审
单位不甚了解的情形。当然，内部审计工作成果质量的高低，决定其被国家审计利用的程度。另一方面，国
家审计在国有资产区域内对内部审计进行必要的业务指导，也能够缓解内部审计资源不足的限制( 秦荣生，

2006) ［29］。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大型、复杂审计任务的圆满完成。
此外，鼓励和推动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也有利于加快实现新形势下审计监督“全

覆盖”的基本要求。现阶段由于时间安排紧密、审计资源有限等局限性( 张庆龙等，2019) ［30］，单凭国家审计
或内部审计任何一方都难以实现“全覆盖”的要求，只有二者合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协同互助构建联动机
制，整合审计工作中可利用的工作成果，分享不同审计主体间的良好做法及审计经验，创新两者协作方式，形

成监督合力，才能发挥审计监督体系的最大效能。
3．“协助型”关系评述
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都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需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内部审计先

后经历了从简单到完备、从粗浅到深化、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内部审计的职能从简单的事后财务
监督转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内部审计的目标也由查错防弊转变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和治理效能。
因此，内部审计既是董事会监督总经理委托代理责任履行情况的手段，同时又是总经理工作中的左膀右臂，

是促使企业内部各部门在同一个大系统中相互协调、正常运作的手段。在这一形势下，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
均是按照不同的审计主体划分的审计种类，服务于各自的审计主体，不存在依附关系。为了更好地发挥审计
体系的监督作用，减少审计资源的浪费，国家审计需要与内部审计在审计工作中互相利用成果，因此，在新形

势下，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构建协同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已成为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必由之路。
在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今后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资源共享，同时保证内部

审计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受损害。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审计专业化人员培训和审计法制化建设。在信息化和
大数据时代，也要抓住机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审计工作，提高审计效率。只有国家审计与
内部审计共同努力，审计监督的效力才能得到最大发挥。

四、我国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未来发展展望

十九大指明了我国审计的未来发展方向，即加强审计理论创新，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
计体系。在新的审计环境下，政府层面有力推动了审计协同发展的趋势，审计法律法规层面也在不断建立和
完善，为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的协作创造了新的机遇。但就目前形势来看，二者协作的具体路径与必要条件
还不够完善，因此，如何具体促进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的有效协作将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 一) 完善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法制体系

完善我国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法制化是建设法制化政府与宪政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审计法制化就是通过立法，使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同审计主体不仅有着自成体
系的法律规范，同时又有相互协调配合的纽带，共同构成完备的审计法律体系。就目前来看，我国审计法治
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现行有关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协同机制构建的相关法规中，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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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数量较少、地方层面相对较多的“金字塔”结构，针对二者在审计过程中加强协同互助的立法体系更加
薄弱。同时，国家审计利用内部审计工作成果的具体方式、范围不够明确，对于如何加强内部审计与国家审
计机关的协调沟通还主要是参照 2003 年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颁布的《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准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准则已不再适应新形势下的审计环境。此外，我国内部审计法律体系仍然存在一
些缺失，如尚未制定《内部审计法》，在现行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规范中，如《公司法》、《证券法》都缺乏明确
的法规条文对内部审计的权益及意见发表等提供有效法律保障，内部审计在实务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内部

管理手段，促进企业内部增值，而其公司治理的作用没有得到全面发挥。这些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审计事业
的发展，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只有构建良好的审计法治环境与法治体系，才能保证审计工作的科
学化和规范化，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 二) 利用“大智移云”构建审计数据共享平台
随着科技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迎来了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交融的“大智

移云”时代，审计事业也迈进了电子数据审计时代，一方面在数据收集、使用、管理和处理能力上较传统审计
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其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增长快速，分析也比传统审计更为复杂。因此，构建国家审计与
内部审计数据共享平台是充分发挥“大智移云”优势与价值的有效路径。通过将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的部
分应用系统与数据存储系统融合，建立数据访问与数据共享平台，不仅能提高硬件资源的共享利用程度，还

能实现多用户的统一访问需求，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使用单位的维护、维修成本。
当然，构建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数据共享平台一方面能给审计工作带来较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也可

能会存在一些难以预料的风险，使得数据信息中心的安全性存在一定隐患。为了有效降低数据共享的审计
风险，就需要在大力推动信息化时代“大智移云”信息数据深度融合的同时，针对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的数
据采集、存储、维护及分析等过程中密切实施控制与保护，对数据采集的渠道、整合与管理予以规范，充分发
挥大数据的潜力。
( 三) 建立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风险评估及应对机制

许多学者就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协同机制的构建进行了研究。以往的研究侧重于通过创建国家审计与
内部审计资源共享平台，使两者能实现审计资源共享及审计成果的相互利用，尤其是让国家审计机关在审计

过程中能更好地利用内部审计工作成果，但对共享资源、互相利用成果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缺乏相应的考虑。
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资源的整合不应是两个主体的简单相加，而应考虑两个不同审计主体所具备的经济环

境、制度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如果盲目强调节约资源、提高效率，而忽视对审计风险的评估及应对，不仅
会影响审计质量，而且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隐患。因此，建立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资源整合中的风险评估与风
险应对机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国家审计利用内部审计工作成果前，就应首先围绕内部审计机构、工作
和人员对内部审计质量和整合资源的审计风险进行评估，并对潜在风险进行预估，考虑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应

对机制，保证审计资源的整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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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the Ｒ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Audit and Internal Audit in China

ＲAO Xi， HUANG Ｒonglan， QIU Ming， CHEN Jing
( School of Financ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audit and internal audit has experienced“master － slave type”
and“assisting type”，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onforms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With the increasing perfection of audit supervision mechanism，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state audit and internal audit，and actively implemen-
ting the decision and deploy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system，can we better op-
timiz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llocation of audit resources，strengthen the joint force of audit supervision and give bet-
ter play to the role of audi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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